“减少住宅工程质量通病年”工作方案

为全面提高我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市建设局2009年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减少住宅工程质量通病年”活动。加强对住宅工程质量通病的预防整治，可以进一步提高我市住宅工程的质量水平，减少小业主对房地产项目的质量投诉，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整个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整治年活动的框架定为“确立一个中心，把好三道关，深化五项工作”，现根据活动的框架，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统一思想，以提高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的中心

活动的主题为“用心建设让群众满意的工程”。建设让群众满意的工程是建设管理部门和住宅工程参建各方（包括建设、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的共同目标。群众满意度是衡量住宅工程质量是否过关以及本次活动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并用群众满意度检验这次活动的成效，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办实事的宗旨。

二、抓住关键，把好建设过程中的三道关

三道关分别指：设计源头关、施工过程关和竣工验收关。这三道关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容易产生质量通病的三个阶段。把好这“三道关”，是开展住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的关键。

（一）把好设计源头关

在设计源头上要抓好施工图质量。在施工图中要有体现质量通病防治的具体措施，如对砌体、屋面、防水、门窗等易产生通病的工程要有防裂、防渗、防漏的具体措施，有详细的施工大样图，将设计从“粗”做到“细”，使设计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以人为本，从源头上减少质量通病的发生。施工图审查在这方面要严格把关。

（二）把好施工过程关

1、“按图施工”。杜绝随意改动图纸的行为。对容易产生质量通病的关键部位、节点一定要按图施工，这方面现场监理要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机构同时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抽检。

2、控制原材料的质量。目前在工程中以次代好，使用假冒伪劣材料的违规行为屡见不鲜。工程原材料的质量直接决定工程的质量，如很多墙体开裂是由于砌体、砂浆强度不达标引起；很多漏水的部位也是由于使用了不合格的防水材料，所以防治质量通病要抓好原材料的进场，杜绝不合格的原材料用在工程上。

3、合理使用施工工艺。实践证明，合理的施工工艺能大幅减少质量通病，提高工程观感，保证工程质量。目前我市一线施工人员大多未经专业培训，施工方法不规范，这一现象直接造成质量通病在住宅工程中大量出现。对此，应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工艺方法在施工现场推广应用，加强一线施工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三）把好竣工验收关

在新的验收办法出台后，竣工验收的主体由以前的质监机构改由建设单位组织工程各方进行竣工验收。目前各方普遍重视工程结构质量，但对细部验收不够重视。工程竣工验收作为工程竣工前最后一次对工程质量的把关，有必要在竣工验收时对易产生质量通病部位，如墙体、屋面、卫生间、厨房、管道、栏杆等，加强检查，从严把关，在住宅工程投入使用前，尽量消除质量通病。目前，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住宅工程分户验收规定，使分户验收程序在质量通病整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针对初装修房验收缺乏实物参照、标准，今年将要求在楼盘预售前设立验收样板房，让用户亲自参与验收，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

三、各方联动，深化五项工作

（一）加强建章立制

由质安科、技术科、质监站、节能办共同起草《东莞市房屋质量通病防治整治手册》，明确各方责任主体在质量通病防治中的责任，统筹质量通病防治工作。完善监督和验收细则，加强质量通病防治的监督。完善推广一批成熟的施工工艺，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鼓励企业研究制定施工工艺。建立验收样板房制度，加强对初装修房的验收监督工作。

（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管理

市建设局成立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整治领导小组，由朱川局长任组长，方毓佳副局长、黎小成副局长、祁志强总工程师、冯敏治副调研员任副组长，崔岗平、张桂标、萧志坚、黄菊清、刘怡为成员。下设综合协调办公室，冯敏治副调研员兼任办公室主任，统一协调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治理活动的开展。质监站总体负责质量通病治理情况的监督，有关科室结合本科室职能开展工作。在质量通病防治上要形成“企业自律，监理负责，监督有力”的局面。充分发挥质监机构的监督作用，加强扩大原材料抽检的力度、范围，对使用假冒伪劣材料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防止不合格原材流入工程。完善竣工验收方式，加强验收管理。

（三）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在全市在建工地全面开展宣传活动，营造“用心建设让群众满意的工程”气氛。通过开展媒体宣传，制作宣传标语、宣传画等形式，在全市范围广泛宣传开展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整治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全市各在建工地以讲座、论坛、培训班等形式对管理人员、一线工人进行培训，增强工程各责任主体及有关从业人员对质量通病防治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一线工人操作技能及工地管理水平。

（四）努力提升创优水平

近年评选优良样板工程在以点带面、提升企业品牌方面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为配合此次活动的开展，鼓励企业积极进行工程创优活动，可在评优过程中比谁细部制作水平高，比谁通病少，通过创优进一步体现工程控制质量通病的成效。

（五）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

借本次活动的“东风”，淘汰一批落后的技术和设备，推广应用一批成熟的新技术、新设备，提高工程的施工工艺水平，提升工程的施工质量。

四、具体工作安排

（一）四月份，召开全市开展“减少住宅工程质量通病年”活动动员大会，成立相关领导机构，发文通告全市各镇（街）规划建设办、相关建设行业企业（含建筑设计企业、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企业），确立2009年为全市“减少住宅工程质量通病年”。

（二）四月份，通过开展座谈、调研工作，邀请有代表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物管企业及规划建设办进行座谈摸底，全面摸清我市常见的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掌握当前我市常见的质量通病的类型及严重程度。到省内其他城市进行调研，借鉴成功经验。配合调查结果，结合我市近年来的房地产质量投诉问题，立足我市实际情况，研究我市常见质量通病的防治措施，起草《东莞市房屋质量通病防治整治手册》，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

（三）五月份，出《东莞建设科技》专期，将目前的一些防治整治措施和经验进行交流和讨论。组织专家组对《东莞市房屋质量通病防治整治手册》进行评审。向全市建设、设计、监理及施工单位广泛发放《东莞市房屋质量通病防治整治手册》，向全社会发出开展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整治活动的倡议书，并通过在报纸上刊登（给报社发特约通讯稿）、我局网站宣传和各镇（街）规划建设办悬挂条幅等方式对此活动加以宣传。开展以消除质量通病、建设让群众满意工程为中心的工程创优活动，评选优良样板工程，挑选3-4个示范工地召开现场会，召集相关建筑企业进行质量通病整治专题培训，并宣传我市的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整治措施，从而逐渐在全市范围内铺开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整治工作。发出相关文件，要求所有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均应按制定的《东莞市房屋质量通病防治整治手册》进行设计、审查、施工和质量监督。加强对在建工地的清查力度及监理单位的自查力度，对发现存在质量通病的工地发出整改通知，要求责任单位按《整治手册》的要求进行整治。

（四）六～八月份，开展一次全市在建工程质量通病大检查活动，通过企业自查、镇（街）检查、市局复查的形式，重点检查住宅工程工地质量通病整治活动开展情况及《整治手册》的落实情况。

（五）十~十一月份，对各镇（街）、各企业开展“全市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整治”活动成效进行验收，督促一些做得较差的单位完善住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工作。组织调查问卷、回访住户并在“东莞阳光网”上进行网上调查，征集群众对工程质量的满意度。

（六）十二月份，对开展“全市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整治”活动进行总结，对成绩显著的镇（街）、企业、个人进行表彰，并就深化质量通病防治工作作进一步安排。建立对质量通病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并将其作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七）全年对施工管理人员、一线工人以各种形式开展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培训，举行质量通病防治知识竞赛，组织开办多期新技术应用讲座。

二○○九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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